
 

        臺北市公有傳統零售市 (商) 場攤 (舖) 位變更作業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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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人 

填寫申請書 

（一）攤位轉讓書          一份 
（二）受讓人身分證影本    一份 
（三）受讓人戶口名簿影本  一份 
（四）委託他人代理者，應檢附委託書並檢附受託人

身分證影本及委託人最近三個月    印鑑證
明。 

（五）申請繼承者，應檢附下列證明文件： 
1.原承租人死亡時之全戶除戶戶籍謄本。 
2.法定繼承人拋棄繼承權切結書及最近三個
月印鑑證明。 

      3.繼承系統表。  
（六）申請營業種類變更應檢附自治會同意書及攤位

平面圖。 
（七）其它文件。                         

分區辦公室 期限 

管理員審查 一天 

主任 審查 一天 

一、是否積欠租金。 
二、是否擅自變更營業種類。 
三、是否在同一市場內承租其他攤(舖)位。 
四、是否影響市場管理及秩序。 
五、市場攤(舖)位有否擅自增加裝置或設備。
六、印鑑須與租約書上印鑑或印鑑證明相符。
七、承租人承租該攤(舖)位是否屆滿三年。 
八、申請人是否親自辦理，或檢具委託書委託

他人代辦。 
九、是否積欠水電及清潔費。 
十、營業種類變更是否附自治會同意書及攤位

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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